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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选派工作手册依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天津大学相关实际情况编写而成。具体信息

请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网页（www.csc.edu.cn）公布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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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公派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1.1 指导思想 

国家公派项目分为“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以下简称“高 

水平项目”）和“国家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以下简称“硕士生项目”）。 

高水平项目，旨在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全国

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实施高水平项目应以服务人才强国

战略，推进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和教师队伍建设，增强其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

务的能力为宗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选拔一流的学生，到国

外一流的院校、科研机构或学科专业，师从一流的导师的要求（简称“三个一流”

原则），着眼于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竞

争的拔尖创新人才。硕士生项目，则重在培养一批国家急需的具有国际视野、通

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竞争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留学基金委”）负责本项目的组织实

施工作。天津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为本项目在我校的受理机构。 

1.2 选派计划 

1.2.1 高水平项目 

2017年，高水平项目计划选派9500名研究生出国留学，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研 

究生3000名，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6500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面向全国及在国

外就读的自费留学人员公开选拔，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面向全国各博士学位授予

单位选拔，由留学基金委以下达指导性计划的方式确定各单位选派计划。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留学期限一般为36-48个月，具体以拟留学院校或单

位学制为准，资助期限原则上不超过48个月。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留学期限、

资助期限为6-24个月。 

1.2.2 硕士生项目 

2017年，硕士生项目计划选派 800名硕士研究生出国留学，选派类别包括攻 

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和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面向应届本科毕

业生选拔，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面向在读硕士生选拔。选派学科专业领域为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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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经济管理、社会工作、国际金融、国际法、工业设计、航空安全保障、

先进制造工程和网络工程等。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需通过国内学校与外方学校的

校际合作项目派出。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留学期限一般为 12-24个月，具体以拟留学院校或单

位学制为准。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留学期限为 3-12个月。 

1.2.3 天津大学的选派计划 

选派类别 选派规模 选派渠道 留学期限 

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生 
自由申报，无限额 

教育部/留学基金委现有合

作渠道或“所在单位或个人

合作渠道” 

教育部/留学基金委现有合

作渠道可查阅留学基金委官

网 

“所在单位或个人合作渠道”

系指申请人利用所在单位现

有国际合作与交流渠道或个

人对外联系渠道落实国外接

受单位，最好是国内外导师

间已有的科研合作项目渠道 

一般为 36-48 个月，

具体以留学单位要求

为准 

联合培养博士

研究生 

按留学基金委分配

给我校的指标名额 
6-24 个月 

攻读硕士 

学位研究生 

自由申报，无限额 

一般为 12-24 个月，

具体以留学单位要求

为准 

联合培养 

硕士研究生 
3-12 个月 

1.3 选派专业领域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确定的经济重点领域、

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

的重点领域、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基础研究；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其它

国家战略和重要行业发展急需领域。结合天津大学重大科研项目、创新团队、创

新基地和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及人才队伍建设需要确定优先资助学

科及专业领域。重点支持留学人员前往教育、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院校、

科研院所、实验室等机构。 

详细学科领域请见附录 1。 

1.4 资助内容 

 留学基金委提供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规定留学期间的奖学金（包括伙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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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费、注册费、交通费、电话费、书籍资料费、医疗保险费、交际费、一

次性安置费、签证延长费、零用费和学术活动补助费等），资助标准及方式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对赴国外一流院校、一流专业从事国家急需学科领域、人文及应用社会科学

领域学习的攻读博士学位人员，可提供学费资助。具体按照《国家建设高水

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学费资助办法（试行）》（详见附录 5）执行。 

 申请教育部/留学基金委与国外有关教育/科研机构合作项目有特殊规定的，

按相应规定执行。 

1.5 申请条件 

1.5.1 留学基金委整体要求 

1) 具有中国国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无违法违纪记录,有

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 身心健康，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较强的学习、科研能力和交流能力，综合

素质良好，学习成绩优异，工作业绩突出，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3) 高水平项目申请时年龄不超过35岁，硕士生项目不超过45岁（以申请截止时

间为准）。 

4) 申请时外语水平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 外语专业本科（含）以上毕业（专业语种应与留学目的国使用语种一致）。 

B 近十年内曾在同一语种国家留学一学年（8-12个月）或连续工作一年（含）

以上。 

C 参加“全国外语水平考试（WSK）并达到合格标准。（WSK考试时间请在

每年一月查询教育部考试中心网站www.neea.edu.cn） 

D 曾在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培训部参加相关语种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英

语为高级班，其他语种为中级班）。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培训部联系方式请见附

件5。 

E 参加雅思（学术类）、托福、德、法、意、西、日、韩语水平考试，成绩

达到以下标准：雅思6.5分，托福95分，德、法、意、西语达到欧洲统一语言参

考框架（CECRL）的B2级，日语达到二级（N2），韩语达到TOPIK4级。 

F 通过国外拟留学单位组织的面试、考试等方式达到其语言要求（应在外方

邀请信中注明或单独出具证明）。 

5) 拟赴德语、法语、俄语、日语、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国家的申请人，如被录

取，派出前外语还须符合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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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工作语言为英语，在英语达到合格标准的同时，还须在教育部指定的出国

留学培训部参加留学对象国语言培训，并达到初级班水平或自行参加第4）

条A-D规定的考试达到合格标准。 

 如工作语言为俄语、日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达到培训部初级班水平或自

行参加第4）条A-D规定的考试并达到合格标准。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达到培

训部中级班水平或自行参加第4）条A-E规定的考试并达到合格标准。 

 如工作语言为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申请人需达到培训部中级

班水平或自行参加第4）条A-E规定的考试并达到合格标准。 

6) 申请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国外有关教育、科研机构合作奖学金派出者，还

需满足奖学金要求的其他条件。 

7) 申请学费资助者应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并在各方面表现突出；核

心课程应在优良以上；（拟）留学单位应为世界一流；国外导师应有很强的

科研能力和水平，系所从事学科专业领域的权威专家或学术带头人，在国际

上有较大影响力。 

1.5.2天津大学的具体要求 

选派类别（留学身份） 申请条件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2017年7月毕业的本科生，或在读硕士研究生（含应

届硕士毕业生），或在读一年级博士研究生（委托培

养和定向培养除外）； 

 应届本科毕业生应达到校内免试直升研究生水平，在

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应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

果； 

 申请时应已获得拟留学单位出具的攻读博士学位或

硕博连读（应届本科毕业生）入学通知书、免学费或

获得学费资助证明； 

 申请学费资助者应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

并在各方面表现突出；拟留学单位应为世界一流；国

外导师应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和水平，系所从事学科专

业领域的权威专家或学术带头人，在国际上有较大影

响力。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申请时为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委托培养和定向培

养除外）； 

 重点支持申请人通过国内外导师间已有的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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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渠道赴国外学习。 

 申请时应已获拟留学单位出具的正式邀请信及国内

外导师共同制定的联合培养计划；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2017年7月毕业的本科生；我校在职教职工； 

 仅限农业、公共管理、经济管理、社会工作、国际金

融、国际法、工业设计、航空安全保障、先进制造工

程和网络工程等专业领域。 

 申请时应已获拟留学单位出具的入学通知书或邀请

信。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非应届毕业的在读硕士研究生； 

 申请时应已获拟留学单位出具的正式邀请信、中外双

方联合制定的学习计划。 

 仅限农业、公共管理、经济管理、社会工作、国际金

融、国际法、工业设计、航空安全保障、先进制造工

程和网络工程等专业领域。 

 主要通过天津大学与国外高校院所的合作项目派出

（需有合作协议）。 

1.6 申报、评审和录取 

1)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个人申请、院系推荐、专家评审、择

优录取”的方式进行选拔。 

2) 2017年的天津大学校内网申及受理时间为3月1日至3月11日，申请人应在此

期限内向学院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并登陆天津大学外事系统

（http://121.193.130.48/oic/index.jsp）申请。向基金委网申及受理时间为3

月20日至3月26日，申请人应在此期限内登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

（http://apply.csc.edu.cn）申请。 

3) 各学院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初评及推荐工作，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对材料

进行复核和推荐上报工作，留学基金委负责评审及录取工作。对申请学费资

助人员留学基金委将另行组织面试。 

4) 录取结果于2017年5月公布，中外合作奖学金的录取结果需与外方确认后陆

续公布。申请人可登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http://apply.csc.edu.cn）查

询录取结果。录取通知将发放至天津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届时再通知被

录取者领取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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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派出与管理 

1) 被录取人员的留学资格有效期至 2018年 3月 31日。凡未按期派出者，其留

学资格将自动取消。 

2) 对留学人员的管理实行“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办法。派出前，留学人员需

持《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赴公证处办理签约公证手续，按要求开具《同意

办理派出手续的函》、交存保证金，办理护照、签证、《国际旅行健康证书》，

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教育部出国人员上海集训部、广州留学人员服务

管理中心办理预定机票、预领奖学金手续。（具体请查阅《出国留学人员须

知》，请自行登录 www.csc.edu.cn下载）。 

3) 留学人员派出前，推选单位应对其进行行前教育，并指导、协助其办理出国

手续；同时，加强心理、精神和道德与诚信等方面的教育指导。 

4) 按照《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规定，留学人员自抵达留学所在国后十日内凭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资格证书》、《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报到证明》向

中国驻留学所在国使（领）馆办理报到手续后方可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5) 留学人员在国外留学期间，应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

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及《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的有关约定，自觉接受推选

单位及驻外使（领）馆的管理，学成后应履行回国服务义务。 

6) 国家留学基金委对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学业进展进行年度审核。审核范围

为正在国外学习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享受外方资助学费和生活费及政府

互换奖学金的博士生暂不纳入年度审核范围），审核形式为网上在线审核。

审核对象及其国外导师分别在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管理信息平台上传报告表

及导师评价意见，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审核。通过审核的，继续享受国家留

学基金资助；未通过审核的，将停发奖学金，终止国家公派留学资格。 

7) 联合培养博士生每学期末须提交经国外导师签字认可的学习报告至国内学

校、国内导师和有关驻外使（领）馆。国家留学基金委将进行抽查。 

8) 留学人员与获得资助有关的论文、研究项目或科研成果在成文、发表、公开

时，应注明 “本研究/成果/论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2. 申请流程、受理安排及准备相关材料的说明 

2.1 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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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受理安排 

2016 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工作的受理安排如下。由于时间紧凑，务请按时完

成各时间阶段的相应内容，逾期不再受理。 

项目负责老师：魏有香吴璐颖 

咨询电话：85356059    邮箱：pas@tju.edu.cn 

时间节点 申请内容 

2017.2 前 自行联系留学单位，获取录取通知书/邀请信 

2017.2 月-3.5 学生进入天津大学外事系统申请，上传申请材料 

2017.3.6—3.12 学院审核申请人申请资格，并在系统中通过申请，同时提交纸质

版排名（攻博类和联培类请分开排名） 

2017.3.13-3.19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复审 

2017.3.20-3.26 进入留学基金委申请平台申请并上传申请材料，提交纸质材料至

学院 

2017.3.27-4.5 国际处网上审核所有申请人材料，校内遴选。学院管理员收齐纸

质材料后提交国际处。 

2017.4.12 前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汇总推荐人材料，上报基金委 

2017.4--5 留学基金委组织评审 

2017.5 留学基金委发布录取名单，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发放录取材料 

2017.5--6 行前培训 

2017.6-2018.3 办理派出手续，陆续派出 

2.3相关材料说明 

2.3.1 应提交申请材料 

1.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研究生类） 

2. 《单位推荐意见表》 

3. 校内专家评审意见表（联合培养博士生申请人需提交） 

4. 国内导师推荐信（联合培养博士生申请人需提交） 

5. 邀请信/入学通知书复印件 

6. 收取学费明细表（攻读博士学位申请学费资助人员需提交） 

7. 学习计划（外文） 

8. 国外导师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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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成绩单复印件（自本科阶段起） 

10. 两封专家推荐信（攻读博士学位申请学费资助人员需提交） 

11. 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12. 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13. 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请按以上顺序准备一份纸质申请材料，并按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上的

说明将相关材料扫描并上传至信息平台（《单位推荐意见表》无需扫描上传，《校

内专家评审意见表》和《国内导师推荐信》由受理单位统一上传）。如提供的材

料中有英语以外语种书写的，需另提供中文翻译件。如申请的国家留学基金委与

国外高校/机构合作渠道对申请材料有特殊要求，则根据具体合作渠道规定执行。 

请向学院提交材料 1—5 的纸质版，由学院转交国际处存档留存。要求：将

材料 1—5 按顺序放置，统一用 A4 纸打印（如超过一页，可双面打印），页眉位

置请留出 2cm 左右的空白位置，用长尾夹夹好提交学院。 

请将所有重点信息使用荧光笔或高亮标注。 

2.3.2 申请材料说明 

1.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研究生类） 

申请人需先登录网上报名系统，并按要求如实填写网上申请表；在填写完申

请表并确认无误后，可按系统提示完成网上提交并打印。申请表中的有关栏

目应视实际情况和项目要求进行填写，如无相关情况可不填（如工作经历）。

申请人提交的书面申请表应与网上报名信息内容一致。申请人提交申请表后，

在受理机构接收前可以提回修改，受理机构接收后不能提回申请表。如确实

需在受理机构接收后修正内容，需联系受理机构退回，并在项目开通期内再

次提交申请表。因此，申请表填写完成后，请务必仔细核对无误后方可提交。

申请人需在申请材料“申请人保证”栏中签名。 

2. 《单位推荐意见表》 

单位推荐意见表在申请人打印申请表时由网上报名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人在

网上报名阶段此表不在报名系统中显示）。推荐意见应由申请人所在学院针

对每位申请人填写。上级批准意见由所在单位负责选拔工作的主管部门在认

真核对申请人所填信息后填写，应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3. 校内专家评审意见表（联合培养博士生申请人需提交） 

联合培养博士生申请人的国内学校，应组织专家对申请人的资格、综合素质、

发展潜力、出国留学必要性、学习计划可行性及身心健康情况等方面进行评

审、考察，并填写校内专家评审意见表。校内专家评审意见表由受理单位按

要求扫描上传至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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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内导师推荐信（联合培养博士生申请人需提交） 

联合培养博士生国内导师应提交推荐信，主要内容包括：对申请人推荐意见；

重点对申请人出国学习目标要求、国内导师或申请人与国外导师的合作情况

及对国外院校、导师的评价等。国内导师意见由受理单位按要求扫描上传至

信息平台。 

5. 正式邀请信复印件或入学通知复印件 

（1）申请人应提交正式邀请信复印件/入学通知复印件。邀请信复印件/入学

通知复印件应使用拟留学院校（单位）专用信纸打印，并由主管部门负责人

/导师签字。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人，如因拟留学院校（单位）行政审批手续规定限

制，在申请截止时间前无法出具正式入学通知，则须出具使用拟留学院校（单

位）专用信纸打印并由对方主管部门负责人/导师签字的明确意向入学通知。 

（2）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人提交的入学通知，应为无条件入学通知

（unconditional offer），但以下条件除外： 

a．入学通知在申请人取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后方可生效； 

b．入学通知在申请人提供本科毕业/硕士毕业证书后方可生效； 

c．入学通知明确申请人在拟留学院校/单位须完成硕士课程后可继续攻读博

士学位（申请硕博连读人员）。 

（3）邀请信/入学通知中应包含以下内容： 

a．申请人基本信息：申请人姓名、出生日期、国内院校等； 

b．留学身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或联合培养博士生； 

c．留学时间：应明确留学期限及起止年月（入学时间不得晚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 

d．国外指导教师信息； 

e．留学专业或受邀人拟在国外从事主要学习/研究工作； 

f．免学费或获得学费资助等相关费用信息（申请联合培养博士生和申请学费

资助人员无需包含此项）； 

g．外方负责人签字与联系方式。 

（4）如邀请信复印件/入学通知复印件为英语以外语种书写，需另提供中文翻

译件。翻译件应由国内推选单位加盖审核部门公章。 

（5）如申请的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国外高校/机构合作协议对邀请信/入学通知

有特殊要求，则根据具体合作协议规定执行。 

6. 收取学费明细表等有关学习费用证明复印件（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费资助

人员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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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学费资助人员如在提交的邀请信复印件/入学通知复印件中未注明留学

所需费用相关信息，则须另行提交收取学费明细表复印件或有关学习费用明

细表复印件。 

7. 学习计划（外文）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申请时应提交外文联合培养计划（1000 字以上），并由

中外双方导师签字。联合培养计划如为英语以外语种书写，需另提供经国内

推选单位审核的中文翻译件（需加盖审核部门公章）。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申请时应提交外文学习计划（1000 字以上），并由外方导师签字。如申请人

拟在国外进行硕博连读，暂时无法确定导师，则只需国内推选单位审核并签

字。学习计划如为英语以外语种书写，需另行提供经国内推选单位审核的中

文翻译件（需加盖审核部门公章）。 

8. 国外导师简历 

主要包括国外导师的教育、学术背景；目前从事科研项目及近五年内科研、

论文发表情况；在国外著名学术机构任职情况等，原则上不超过一页。国外

导师简历需由其本人提供并签字，特殊原因外方导师不能签字，可由国内导

师或相关专家审核签字。硕博连读生如尚未确定国外导师，可暂不提供，但

需在《申请表》“国外导师”栏中加以说明。如有多位导师的情况，请提交由

实际指导教师提供并签名的简历。 

9. 成绩单复印件（自本科阶段起） 

提供成绩单应包括本科、硕士（如有）、博士（如有）学习阶段，直至最近

一学期的成绩。成绩单应由就读单位教务处、研究生院或有关学生管理部门

开具并盖章。在外人员可提供外文成绩单，如为英语以外语种，需另提供英

文翻译件。 

10. 两封专家推荐信（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学费资助人员需提交） 

申请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人员，如所在单位推荐申请学费奖学金资助，应另

行提交两封专家推荐信。推荐人不能是申请人国内导师，应来自不同单位（其

中一人应来自高校或科研机构）且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推荐信应使

用推荐人所在单位专用信函纸（有单位抬头名称）打印并由推荐人本人签字。

其他申请人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11. 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申请人应按 2017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有关外语水平要求

（请见 1.5.1 第 4）条）提交相应的有效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12. 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请申请人将身份证正反面（个人信息、证件有效期和发证机关）同时复印在

同一张 A4 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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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应届本科毕业生无需提供。如最高学位在国外大学/教育机构获得，可无需

提供最高学历证书复印件。 

2.3.3 申请材料要点图示 

申请材料要点图示请见附件 9 

3. 常见问题解答 

申报阶段： 

1．2017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选派时间、选拔范围及选

派规模有哪些变化？ 

答：2017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选拔仍为一批，网上报

名及申请受理时间从 3 月 20 日开始，截至北京时间 4 月 5 日 24 时。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继续面向全国及在部分国家就读的留学人员公开选拔；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面向全国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选拔。 

2017 年项目选派计划为 9500 人，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3000 名，联合

培养博士研究生 6500 名。 

2．如何联系国外留学单位，联系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攻读博士学位生，无论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委现有合作渠道派出还是利用

所在单位或个人合作渠道派出，均需自行对外联系，取得入学通知书/邀请信等

材料；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通过所在院系、导师联系落实国外留学单位和导

师，制定联培计划并取得邀请信。 

在报名前需要取得外方正式的邀请信或录取通知书。联系过程中写清本人联

系地址、电话、E-mail、传真号码等信息，以便顺利取得外方邀请信\入学通知等

有关材料，并注意保留对外联系过程中的重要信息。 

3．什么是“派出渠道”，什么是“所在单位或个人合作渠道”，国外留学单位

仅限国家留学基金委现有的中外合作奖学金吗？ 

答：“派出渠道”包括“所在单位或个人合作渠道”和“中外合作奖学金”两类。

“所在单位或个人合作渠道”系申请人利用所在单位现有国际合作渠道或个人自

行对外联系渠道落实国外留学单位。“中外合作奖学金”系申请人利用国家留学基

金委与国外院校或机构所签的合作协议派出（申请人按要求自行联系国外单位，

并获得外方同意）。 

国外留学单位不仅限于国家留学基金委现有合作渠道，申请人亦可利用所在

单位或个人合作渠道联系国外留学单位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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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同时申请“所在单位或个人合作渠道”和“国家留学基金委现有合作渠道”

吗？ 

答：不可以。对外申请阶段，申请人可自行选择派出渠道，但网上报名时，

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进行申报。 

5．邀请信应具备哪些内容？ 

答：邀请信中应明确以下内容： 

a. 申请人基本信息：申请人姓名、出生日期、国内院校等； 

b. 留学身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或联合培养博士生； 

c. 留学时间：应明确留学期限及起止年月（入学时间不得晚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 

d. 国外指导教师信息； 

e. 留学专业或受邀人拟在国外从事主要学习/研究工作； 

f. 免学费或获得学费资助等相关费用信息（申请联合培养博士和申请学费资

助人员无需包含此项）； 

6．留学期限和资助期限如何确定？ 

答：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留学期限具体以拟留学院校或单位学制为准，资

助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48 个月。联合培养博士生的留学期限和资助期限为 6-24 个

月，具体由国内外导师商定。另外，申请时为在外自费留学博士一年级的人员，

被录取后留学期限和资助期限从博士二年级开始算起。 

7．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主要资助内容包括一次国际往返旅费及奖学金生活费，其中奖学金生活

费是指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在外学习的基本生活费用，包括：伙食费、住宿费、交

通费、电话费、书籍资料费、医疗保险费、交际费、一次性安置费、零用费等。

具体标准按照教育部、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 

8．是否可申请学费资助？ 

答：对少数赴国外一流高校、一流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人员，如其学科专业确

为国家急需，且难以获得外方学费资助，特别是人文学科及应用社会科学专业，

可提供学费资助，但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不能申请学费资助，具体按照《国家建

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学费资助办法（试行）》执行。需要说明的是，学

费资助并不是单纯向未取得外方学费资助的人员提供学费支持，其选拔标准和要

求更加严格，需进行面试。 

9．如取得多个外方院校的邀请信，申报时是否可申请多所院校？ 

答：不可以。申报时只能申请一所国外院校，并提交该院校的正式入学通知

/邀请函。 

10．是否需在申报前取得外方邀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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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申请者需要在网上报名前取得外方正式的邀请信或录取通知书。 

11．对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身体条件有什么要求？ 

答：身心健康是申请者应具备的条件之一。申请者在申请前，应事先了解自

身的身心健康状况及留学目的国的生活条件及健康要求，判断自己是否适合长时

间出国留学。多数留学期限在 6 个月以上的公派留学人员，派出前需到当地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进行体检，并需获得《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书》，并由教育部出国留

学服务中心、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上海集训部、广州留学人员服务管理中心审核

合格后方可派出（具体信息请登录教育留学服务中心网站查询

http://www.cscse.edu.cn/publish/portal0/tab79/info3913.htm）。 

12．已获得国外全额奖学金，是否可以再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 

答：不可以。获得部分奖学金者（指外方的奖学金扣除学费资助后，未达到

国家公派奖学金的资助标准）可申请。 

13．国内已离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如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研究

生，应如何申请？ 

答：国家留学基金委不直接接受个人申请，已毕业离校的学生如申请攻读博

士学位，须通过国内工作单位推荐。 

14．企业工作人员是否可以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对企业性质是否有

要求？ 

答：可以。根据选派办法，国内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科研机构的正

式工作人员都可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对企业性质无特殊要求。在职人员申

请须获得国内工作单位推荐。 

15．硕博连读生或直博生能否申请本项目？ 

答：硕博连读生和直博生如希申请联合培养博士生类别，须已正式进入博士

阶段学习并已开题。 

进入博士阶段第二年及以上学生不可以申请赴国外攻读博士研究生。 

16．是否可以申请国外大学的硕博连读？ 

答：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但必须在正式的录取通知书或邀请函中明确说明

最终目标为攻读博士学位。另外, 应届本科毕业生应达到校内免试直升研究生水

平。 

应届硕士毕业生、在读硕士生以及硕博连读生、直博生不能申请赴国外硕博

连读。 

17．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邀请信上的身份该如何表述？ 

答：赴美国等国家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取得的邀请信上身份可以为 joint 

PhD student、 visiting student 、visiting researcher 或类似表达方式；赴英国的联

合培养博士须明确为 joint PhD student、visiting student 等学生类的表述。 



 

15 

 

 18．如何取得《出国留学单位推荐意见表》？ 

答：申请人在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填写出国留学申请表完毕后需提交

并打印，空白《出国留学单位推荐意见表》将随同申请表一起打印，不能单独打

印。 

19．单位推荐意见表由谁负责填写，由谁负责输机？ 

答：单位推荐意见表在申请人打印申请表时由网上报名系统自动生成（申请

人在网上报名阶段此表不在报名系统中显示）。推荐意见应由申请人所在部门（院、

系、所等）针对每位申请人填写。上级批准意见由所在单位负责选拔工作的主管

部门在认真核对申请人所填信息后填写，应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985 工程”、“211 工程”建设高校的申请人，其《单位推荐意见表》的电子

信息由各校主管部门负责输入网上报名系统；来自其他单位的申请人，其《单位

推荐意见表》的电子信息由国家留学基金申请受理机构负责输入网上报名系统。 

20．申请表提交后是否可以进行更改？ 

答：申请人提交申请表后，在受理机构接收前可以提回修改，受理机构接收

后不能提回申请表。如确实需在受理机构接收后修正内容，需联系受理机构退回，

并在项目开通期内再次提交申请表。因此，在申请表填写完成后，请务必仔细核

对确保无误。 

21．提交的材料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1）保证材料真实，确保材料上传齐全； 

（2）请按提示详细填写研修计划，这是评审时非常重要的参考材料； 

（3）国内外导师信息准确、清晰，最好由导师本人提供并附带本人签名，

务必杜绝从其它途径复制或过于简单的介绍； 

（4）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研修计划必须有双方导师共同签字； 

（5）申请学费资助人员务必提供当年学费明细表（有外方主管部门负责人

签字）。因申请学费资助人员将参加专家组面试，请在申请阶段务必保持通讯畅

通； 

（6）申请人提交的成绩单应从本科开始，如为硕士/博士在读人员，请提供

从本科至最近结束的一个学期的成绩单（不是只提供最后一年的成绩单）； 

22．外语要求中第二条，“近十年内曾在同一语种国家留学一学年（8-12 个

月）或连续工作一年（含）以上”，如何认定？ 

答：留学人员应提供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或留学（工

作）单位出具的在外学习（工作）证明。 

23．雅思、托福或者全国外语水平考试（WSK）是否必须在有效期内？ 

答：是的，雅思、托福和 WSK 的成绩有效期为两年，申请时成绩需在有效

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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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留学身份选定后是否可以再更改？ 

答：不可以。进入网上报名系统后，首先要选定留学身份，再选择留学国别

和项目名称。留学身份一旦确定后则不可更改，如需更改，必须重新注册一个用

户名。 

25. 赴非英语国家留学而工作/学习语言为英语，可否以英语成绩申报？     

答：可以。但赴德语、法语、俄语、日语、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国家的申请

人被录取后，须留学对象国语种达标后才能派出。申请人应根据申报“信息平台”

及录取名单中的相关信息确认是否需要通过参加培训或考试达到派出要求，根据

安排参加教育部指定培训部小语种（德语、法语、俄语、日语、意大利语及西班

牙语）培训的人员，其培训费用由国家留学基金负担。 

26. 在网上提交申请后是否需要邮寄纸质材料至留学基金委？ 

答：不需要。纸质材料交受理机构留存即可，留存期限为三年。申请的国家

留学基金委与国外高校/机构合作奖学金对申请材料有特殊要求的，还需按具体

合作奖学金规定执行。 

27. 留学单位收取攻读博士学位申请人学费，是否可以由申请人个人支付？ 

答：不可以。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攻读博士学位类别不允许

个人自己支付学费。 

28. 外方出具的邀请信或入学通知书说明留学期限为 3-4 年，申请国家资助

是如何选择资助期限与留学期限？ 

答：针对外方统一邀请信或入学通知书只说明某一区间的情况，建议申请人

所属留学单位院系或导师出具补充文件，明确留学期限。 

29. 申请系统中没有申请人的拟留学单位，可否申请添加？ 

答：可以。一些留学单位特别是科研院所不在所列留学单位列表内，申请人

可在在线填写申请表时，按照相应的提示办法及流程，申请新增留学单位。 

30. 需上传的附件材料学习计划与网上申请表研修计划是否为同一材料？ 

答：不是。附件材料中的学习计划为申请人、国外导师与国内导师共同制定，

且应为外文。研修计划为在网上申请表中填写，语言为中文，由于篇幅有限，应

对包含内容简要表述。 

31. 如申请人曾通过信息平台申请过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本次是否可重

新使用上次填写的申请表及上传的材料再次进行申请？ 

答：不可以。再次申请需使用重新注册的账号，按要求填写申请信息上传申

请材料，在线提交，以往的申请记录与此次申请无关。 

评审阶段： 

32．项目评审的基本选拔标准有哪些？ 



 

17 

 

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按照“选拔一流学生，到国外一流院校、科研机构或学科专业，师从一流导师”

的要求进行选拔。 

（1） 资格审核环节 

- 申请人是否满足项目选派办法规定的申报条件，如年龄、外语水平等 

- 申请材料是否合格，如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申请材料是否符合要求等 

（2）专家评审环节： 

- 申请人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包括教育背景，学习成绩，专业基础，科研

能力，工作业绩，国际交流能力等。 

- 出国留学的必要性和研修计划的可行性:包括拟留学专业是否属国家留学

基金优先资助学科专业或国家发展急需专业，与国内所学专业的关联程度及在国

内外研究水平的差距，学习计划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拟留学单位及留学专业情况：包括拟留学单位的世界认可度，留学专业是

否为该单位的优势或特色学科。 

- 国外导师情况：包括学术背景、影响力及相关工作经历。 

- 国内单位推荐意见/专家的评审意见及申请材料的准备情况等也将作为专

家评审的重要依据。   

录取和派出阶段： 

33.被录取后会收到哪些材料？留学资格有效期保留到什么时候？ 

答：留学基金委正式录取通知复印件、《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资格证

书》、英文资助证明（一式二份）、《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六份/人）。 

国家公派研究生的留学资格有效期一般为申请当年，最迟不超过次年 3 月底，

过期无效，具体以录取通知为准。未经批准擅自放弃资格或不按期派出者，5 年

内不得再申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被录取人员即使经批准同意放弃资格，2 年内

亦不得再次申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 

34．被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录取后，是否可以申请变更留学单位、导

师或国别？ 

答：原则上不可以，若确有特殊情况，需经所在单位根据留学国别向国家留

学基金委欧洲事务部、亚非事务部或美大事务部提出申请。 

35.对于赴德语、法语、俄语、日语、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国家的申请人被

录取后，派出前是否必须达到相应的外语水平要求？ 

答：是的，具体以录取名单中相关外语水平要求为准。对于录取名单中无外

语水平要求的可直接派出；对于有要求的，派出前外语还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如工作语言为英语，在英语达到合格标准的同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

生和联合培养博士生还均须在教育部指定的出国留学培训部参加留学对象国语



 

18 

 

言培训，并达到初级班水平或自行参加 2017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

项目选派办法第十五条第（一）至（四）规定的考试达到合格标准。 

（二）如工作语言为俄语、日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达到培训部初级班水

平或自行参加选派办法中第十五条第（一）至（四）规定的考试并达到合格标准；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达到培训部中级班水平或自行参加选派办法中第十五条第

（一）至（五）规定的考试并达到合格标准。 

（三）如工作语言为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

生和联合培养博士生均需达到培训部中级班水平或自行参加选派办法中第十五

条第（一）至（五）规定的考试并达到合格标准。 

36．录取后又取得了国外移民签证或者国外永久居留权，还能派出吗？ 

答：不能。一旦取得国外移民签证或国外永久居留权，其国家公派留学项目

资格将自动取消。留学服务机构将不再受理办理签证和机票事宜。 

37.如何交存保证金，被录取的在外自费留学人员办理保证金时需提供哪些

材料？ 

答：交存保证金的具体细节请在留学基金委网站上查阅《出国留学人员须知》。 

在外自费留学人员办理时需出示录取文（含录取名单）或《国家留学基金资

助出国留学资格证书》复印件、有效学生身份证明、护照首页及有效入境签证页

复印件。采取面交现金方式的，须在面交时一并出具；采取银行划转的，须在划

转的同时将以上材料传真至 010-88395790。 

38.国家公派人员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 

答：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实行“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管理办法。留学人员派

出前须与留学基金委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交存保证金。留学人员在国

外留学期间，应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的有关规

定及《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的有关约定，自觉接受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

的管理，学成后须履行按期回国服务义务,服务期为两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毕业后经批准可从事 1-2 年的博士后研究。 

39.赴美国的留学候选人应办理何种签证？ 

答：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可以根据美方实际发放签证申请表的种类

办理 F-1 或 J-1 签证；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仍要求办理 J-1 签证。    

回国阶段： 

40.回国后须履行回国服务期两年，如何计算？ 

答：按《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的规定，被录取人员学成后须履行按期回国

服务两年的义务。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经批准可从事不超过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回国服

务时间从留学人员完成学业回国入境时开始计算，服务期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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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怎样办理提取保证金手续？ 

答：留学人员须将《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回国报到、提取保证金证明表》，

根据前往国家，分别寄送至国家留学基金委欧洲事务部/亚非事务部/美大事务部。

具体操作请参考《留学人员须知》中“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回国报到提取保证金办

法”。通讯地址：北京车公庄大街 9 号 A3 楼 13 层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邮

编：100044。 

4. 留学基金委联系方式 

4.1 申请期间 

申请期间，申请利用留学基金委与国外教育/科研机构合作渠道派出的，请直接

与派出渠道一览表（请登陆留学基金委主页进入“申报指南及综合项目专栏”查阅）

中的负责人联系。其他事宜请与国家留学基金委规划发展部联系，工作人员联系

方式如下： 

姓名 电话 传真 邮箱 

张  起 010-66093987 

010-66093954 yjs@csc.edu.cn 江毅 010-66093961 

刘磊 010-66093553 

4.2 录取之后 

录取后有关事宜，请联系国家留学基金委欧亚非事务部、美大事务部。具体联系

方式请查询留学基金委官网。 

4.2.1 欧洲事务部主要工作 

 负责欧、亚、非国家需单独选拔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的开发、人员选拔、

评审、录取、外语培训和派出等工作，以及留学资格延期和国别改派的审核

及报批工作； 

 负责欧、亚、非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的对外联系、选拔、派出和外语培训等

工作； 

 负责欧、亚、非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在外学习期间的管理，跟踪履约情况，研

究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在外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相应国别对策建议； 

 负责欧、亚、非国家按期回国留学人员提取保证金。 

4.2.2 美洲事务部主要工作 

 负责美洲与大洋洲国家需单独选拔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的开发、人员选



 

20 

 

拔、评审、录取、外语培训和派出等工作，以及留学资格延期和国别改派的

审核及报批工作； 

 负责美洲与大洋洲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的对外联系、选拔、派出和外语培训

等工作； 

 负责美洲与大洋洲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在外学习期间的管理，跟踪履约情况，

研究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在外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相应国别对策建议； 

 负责美洲与大洋洲国家按期回国留学人员提取保证金审核工作； 

 负责与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工作有关部门的联系与协调； 

附录 

附录 1：国家留学基金优先资助学科、专业领域 

一、 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 

1．能源 （1）工业节能 

（2）煤的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液化及多联产 

（3）复杂地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利用 

（4）可再生能源低成本规模化开发利用 

（5）超大规模输配电和电网安全保障 

2．水和矿产资源 （6）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综合开发利用 

（7）综合节水 

（8）海水淡化 

（9）资源勘探增储 

（10）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11）海洋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12）综合资源区划 

3．环境 （13）综合治污与废弃物循环利用 

（14）生态脆弱区域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重建 

（15）海洋生态与环境保护 

（16)全球环境变化监测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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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业 （17）种质资源发掘、保存和创新与新品种定向培

育 

（18）畜禽水产健康养殖与疫病防控 

（19）农产品精深加工与现代储运 

（20）农林生物质综合开发利用 

（21）农林生态安全与现代林业 

（22）环保型肥料、农药创制和生态农业 

（23）多功能农业装备与设施 

（24）农业精准作业与信息化 

（25）现代奶业 

 5．制造业 （26）基础件和通用部件 

（27）数字化和智能化设计制造 

（28）流程工业的绿色化、自动化及装备 

（29）可循环钢铁流程工艺与装备 

（30）大型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 

（31）基础原材料 

（32）新一代信息功能材料及器件 

（33）军工配套关键材料及工程化 

6．交通运输业 （34）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与养护技术及装备 

（35）高速轨道交通系统 

（36）低能耗与新能源汽车 

（37）高效运输技术与装备 

（38）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39）交通运输安全与应急保障 

7．信息产业及现代

服务业 

（40）现代服务业信息支撑技术及大型应用软件 

（41）下一代网络关键技术与服务 

（42）高效能可信计算机 

（43）传感器网络及智能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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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数字媒体内容平台 

（45）高清晰度大屏幕平板显示 

（46）面向核心应用的信息安全 

8．人口与健康 （47）安全避孕节育与出生缺陷防治 

（48）心脑血管病、肿瘤等重大非传染疾病防治 

（49）城乡社区常见多发病防治 

（50）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 

（51）先进医疗设备与生物医用材料 

9．城镇化与城市发

展 

（52）城镇区域规划与动态监测 

（53）城市功能提升与空间节约利用 

（54）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55）城市生态居住环境质量保障 

（56）城市信息平台 

10．公共安全 （57）国家公共安全应急信息平台 

（58）重大生产事故预警与救援 

（59）食品安全与出入境检验检疫 

（60）突发公共事件防范与快速处置 

（61）生物安全保障 

（62）重大自然灾害监测与防御 

11．国防  

二、重大专项（16 项） 

包含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大型油

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

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 

三、前沿技术 

1．生物技术 （1）靶标发现技术 

（2）动植物品种与药物分子设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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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因操作和蛋白质工程技术 

（4）基于干细胞的人体组织工程技术 

（5）新一代工业生物技术 

2．信息技术 （6）智能感知技术 

（7）自组织网络技术 

（8）虚拟现实技术 

3．新材料技术 （9）智能材料与结构技术 

（10）高温超导技术 

（11）高效能源材料技术 

4．先进制造技术 （12）极端制造技术 

（13）智能服务机器人 

（14）重大产品和重大设施寿命预测技术 

5．先进能源技术 （15）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 

（16）分布式供能技术 

（17）快中子堆技术 

（18）磁约束核聚变 

6．海洋技术 （19）海洋环境立体监测技术 

（20）大洋海底多参数快速探测技术 

（21）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技术 

（22）深海作业技术 

7．激光技术  

8．空天技术  

 四、基础研究 

1．学科发展 （1）基础学科 

（2）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 

2．科学前沿问题 （1）生命过程的定量研究和系统整合 

（2）凝聚态物质与新效应 

（3）物质深层次结构和宇宙大尺度物理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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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文与社会应用科学 

附录 2：天津大学重点学科参考名单 

类别 序号 
学科 

代码 
学科名称 依托学院（部） 所属一级学科 

一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1 0803 光学工程 精仪学院 光学工程 

一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2 0804 仪器科学与技术 精仪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4）核心数学及其在交叉领域的应用 

（5）地球系统过程与资源、环境和灾害效应 

（6）新物质创造与转化的化学过程 

（7）脑科学与认知科学 

（8）科学实验与观测方法、技术和设备的创新 

3．面向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的基础

研究 

（1）人类健康与疾病的生物学基础 

（2）农业生物遗传改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科学问

题 

（3）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机制 

（4）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 

（5）复杂系统、灾变形成及其预测控制 

（6）能源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7）材料设计与制备的新原理与新方法 

（8）极端环境条件下制造的科学基础 

（9）航空航天重大力学问题 

（10）支撑信息技术发展的科学基础 

4．重大科学研究

计划 

（1）蛋白质研究 

（2）量子调控研究 

（3）纳米研究 

（4）发育与生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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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3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4 0813 建筑学 建筑学院 建筑学 

一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5 0815 水利工程 建工学院 水利工程 

一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6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一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7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与经济学

部 
管理科学与工程 

二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1 080103 流体力学 机械学院 力学 

二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2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机械学院 机械工程 

二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3 080703 动力机械及工程 机械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 

二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4 080802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 

二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5 080903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 电信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二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6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电信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二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7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

置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二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

科 

8 081402 结构工程 建工学院 土木工程 

国家重点（培

育）学科 
1 080101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机械学院 力学 

国家重点（培

育）学科 
2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管理与经济学

部 
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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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天津大学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参考名单 

级别（数量） 实验室名称 依托学院（部） 

国家（4） 

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机械学院 

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 精仪学院 

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 

水利工程仿真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工学院 

教育部（8） 

机构理论与装备设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机械学院 

中低温热能高效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机械学院 

光电信息技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精仪学院 

绿色合成与转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化工学院 

系统生物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化工学院 

先进陶瓷与加工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材料学院 

智能电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自动化学院 

滨海土木工程结构与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建工学院 

天津市（19） 

天津市现代工程力学重点实验室 机械学院 

天津市非线性动力学与混沌控制重点实验室 机械学院 

天津市装备设计与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机械学院 

天津市生物医学检测技术与仪器重点实验室 精仪学院 

天津市生物与制药工程重点实验室 化工学院 

天津市应用催化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 化工学院 

天津市膜科学与海水淡化技术重点实验室 化工学院 

天津市建筑物理环境与生态技术重点实验室 建筑学院 

天津市材料复合与功能化重点实验室 材料学院 

天津市现代连接技术重点实验室 材料学院 

天津市电力系统仿真控制重点实验室 自动化学院 

天津市过程检测与控制重点实验室 自动化学院 

天津市港口与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 建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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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土木工程结构及新材料重点实验室 建工学院 

天津市低维功能材料物理与制备技术重点实验室 理学院 

天津市现代药物传递及功能高效化重点实验室 药学院 

天津市认知计算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计算机学院 

天津市室内空气环境质量监控重点实验室 环境学院 

天津市复杂管理系统重点实验室 经管学部 

国家工程实验

室（3） 

港口水工建筑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非第一单位） 建工学院 

石化工业水处理国家工程实验室（非第一单位） 环境学院 

多晶硅材料制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非第一单位） 化工学院 

行业协会（1）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生物基油气与材料重点实验室 环境学院 

 

级别（数量）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学院（部） 

国家（4） 

精馏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化工学院 

发酵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非第一单位） 化工学院 

国家工业结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化工学院 

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非第一单位） 计算机学院 

教育部（5） 

微纳制造与测量技术教育部工程中心 精仪学院 

绿色精制过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化工学院 

材料复合与功能化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材料学院 

水利工程仿真与安全监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建工学院 

轻型动力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内燃所 

部委（13） 

地热研究与培训中心 机械学院 

热能工程研究所 机械学院 

天津市光电子技术研究中心 精仪学院 

石油化工技术开发中心（石化中心） 化工学院 

医药结晶工程研究中心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研究所 化工学院 



 

28 

 

系统工程研究所 自动化学院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 内燃所 

摩托车技术中心 内燃所 

快速原型制造技术生产力促进中心 内燃所 

天津市数字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信息学院 

天津市集成电路设计技术培训中心 信息学院 

天津市 IC 设计中心 信息学院 

天津市（14） 

天津市海洋装备技术工程中心 机械学院 

天津市数控系统技术工程中心 机械学院 

天津市医疗机器人及器械技术工程中心 机械学院 

天津市微纳制造技术工程中心 精仪学院 

天津市工业结晶技术工程中心 化工学院 

天津市功能精细化学品技术工程中心 化工学院 

天津市合成生物技术工程中心 化工学院 

天津市景观生态化技术工程中心 建筑学院 

天津市房屋建筑钢结构技术工程中心 建工学院 

天津市海上风电结构与施工装备技术工程中心 建工学院 

天津市生物质燃气燃油技术工程中心 环境学院 

天津市城市河道水质生态净化技术工程中心 环境学院 

天津市快速成型技术工程中心 内燃所 

天津市集成电路与计算系统技术工程中心 信息学院 

行业协会（1） 机械工业联合会-双燃料车辆动力机械工业工程技术中心 机械学院 

 

级别 名称 学院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 合成生物技术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化工学院 

国家科技成果重点研究推广

中心（2） 

工业结晶技术研究推广中心 化工学院 

化工填料塔及塔内件技术研究推广中心 化工学院 

国家文物重点科研基地（1） 文物建筑测绘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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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天津大学 985资助平台参考名单 

分子化学与材料学科交叉平台、集成光电子器件学科交叉平台、大型建设工程安

全学科交叉平台、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学科交叉平台、能源互联网学科交

叉平台、生态环境学科交叉平台 

附件 5：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培训部有关费用负担办法及联系方式 

1. 参加英语培训者，由申请人自行联系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参加培

训。参加德语、 法语、俄语、日语、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培训者，可由申

请人自行联系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参加培训，亦可在录取后由国

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安排到相应培训部参加培训。参加培训的人员入

学前需参加有关培训部组织的水平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安排相应级别 的

培训。参加英语高级班培训的人员，须参加全国统一结业考试。 

2. 有关费用负担办法 

 参加英语培训的学费由学生本人自理。 

 参加非通用语种（英语以外）的培训，被国家留学基金委录取学生的学费由

教育部负担，未被录取学生的学费由学生本人自理。 

 培训期间的食、宿、交通等费用由学生本人自理。 

3. 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培训部联系方式： 

序号 培训机构名称 联系电话 

1 北京语言大学出国培训部 010-82303540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部 010-88816498 

3 上海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部 021-35372880 

4 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 021-65981130/65983487 

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出国培训部 020-3620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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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山大学外语学院英语培训中心 020-84036093 

7 西安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部 029-85309439 

8 东北师范大学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 0431-84516278 

9 大连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 0411-86111050 

10 四川大学出国培训部 028-85406535 

11 四川外语学院出国培训部 023-65385262 

附件 6：项目合作院校 

国别 协议院校 类别 

加拿大 

阿尔伯塔大学 攻博 

蒙特利尔大学 攻博 

美国 

凯斯西储大学 攻博、联培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 攻博 

德国 柏林大学、盖斯特哈赫研究中心 攻博、联培 

英国 

谢菲尔德大学 攻博 

格拉斯哥大学 攻博 

葡萄牙 高等理工学院 攻博 

法国 尼斯综合理工学院 攻博、联培 

意大利 

帕多瓦大学 攻博 

都灵理工大学 攻博 

新加坡 国立大学 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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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理工大学 攻博、联培 

日本 横滨国立大学 攻博、联培 

澳大利亚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攻博、联培 

昆士兰大学 攻博、联培 

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防学院 攻博 

西澳大学 攻博 

卧龙岗/伍伦贡大学  

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 攻博 

附件 7：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现有与国外大学/科研机构合作项

目 

2016 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项目一览表及项目指南网址

http://211.151.90.20/ (待更新） 

附录 8：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学费资助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选派优秀学

生到国外一流高校、专业，师从一流的导师学习深造，提高选派质量和国家公派

出国留学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资助学费的对象是“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赴

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或硕博连读的留学人员。 

联合培养博士或联合培养博士在外转为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不属于本

办法规定的资助范围。 

第三条 资助学费的留学人员总额不超过“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

项目”选派计划的 5%。 

第四条 学费的资助标准为：每名留学人员每学年最高不超过 3 万美元；如

特殊选派需要资助标准高于 3万美元的须报教育部审批。 

第五条 学费资助期限：不超过留学人员的奖学金资助期限；如确须延长资

助期限的须报教育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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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资助对象 

第六条 向赴国外一流高校，一流专业从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中的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基础研究学习的留学人

员提供学费资助。 

第七条 向赴国外一流高校，一流专业从事人文及应用社会科学且难以获得

学费资助的留学人员资助学费。 

第三章 申请及审批办法 

第八条 留学人员学费资助采取学生申请、学校推荐、专家评审的方式。申

请资助学费的人员须获得国外正式入学通知，外语须达到国外接受高校的入学要

求。 

第九条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实施高校应在校内专家评审

的基础上推荐申请学费资助的留学候选人。学校推荐申请资助学费的人数不得超

过留学候选总人数的 5%。 

第十条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对上述学校推荐的申请资助学费

的留学候选人进行评审后，确定拟资助学费人员名单及资助期限，报教育部国际

司、财务司审批。 

第四章 资助方式 

第十一条 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根据教育部财务司有关通知及留学

人员提交的有关申请材料审核并向留学人员所在国外留学院校支付学费。学费可

根据留学人员所在国外留学院校的学费管理规定，按学期或学年分期支付。 

第十二条 留学人员须执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资格证书原件、国外留

学院校开具的正式入学通知书原件和国外留学院校开具的收取学费凭证原件，向

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申领首次学费，由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审

核后予以支付。 

第十三条 后续学期或学年度的学费，由留学人员执国外留学院校开具的上

一学期或学年度成绩单原件、留学人员导师或所在院系主管教学负责人出具并签

字的学习情况说明原件和国外留学院校开具的收取学费凭证原件申请，由驻外使

（领）馆教育处（组）审核确定是否继续为其支付后续学期或学年度的学费并报

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备案。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 

1.留学人员学费资助的期限和标准。留学人员的学费资助期限以教育部财务

司通知中明确的资助期限为准，学费标准原则上不得超过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标

准。如有特殊情况需延长资助期限或提高资助标准，应由留学人员本人提出申请，

经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审核同意后按规定报国内审批。 

2.留学人员的学习成绩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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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留学人员在学期间是否从国外留学院校获得了学费或其他奖学金资助及

额度。如已获资助可以支付其后续学习期间的学费，则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

不再为其支付学费。如已获资助未达到国外留学院校确定的学费标准，不足部分

由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审核后予以支付。 

4. 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根据所辖馆区实际情况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如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确认接受学费资助的留学人员确

实无法完成既定学业，应及时报请国内有关部门同意后停止提供学费资助。如构

成违约，已资助的学费亦应退还。 

第十五条 各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可根据所在国实际情况制订具体

实施细则。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学费资助金额纳入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费用，获得学费资助的留学

人员构成违约的，应按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